
建築師專技考試規則 
考試科目之試題題型： 

一、營建法規與實務、建築構造與施工：採測驗式試題。 

二、建築結構、建築環境控制：採申論式與測驗式之混合式試題。 

三、建築計畫與設計、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採申論式試題。 

及格方式： 

  本考試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制。 

  各應試科目成績以各滿 60 分為及格，部分科目及格者准予保留三年；其未及格之科目，得於連續三年

內繼續補考之，期限屆滿尚有部分科目未及格者，全部科目應重新應試。 

資格： 

  根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者，得應本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建築、建築及都市設計、建築與

都市計劃科、系、組畢業，領有畢業證書者。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學院建築研究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並

曾修習第一款規定之科、系、組開設之建築設計十八學分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組、所畢業，領有

畢業證書，曾修習第一款規定之科、系、組開設之建築設計十八學分以上；及建築法規、營建法規、

都市設計法規、都市計畫法規、建築結構學及實習、結構行為、建築結構系統、建築構造、建築計畫、

結構學、建築結構與造型、鋼筋混凝土、鋼骨鋼筋混凝土、鋼骨構造、結構特論、應用力學、材料力

學、建築物理、建築設備、建築物理環境、建築環境控制系統、高層建築設備、建築工法、施工估價、

建築材料、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敷地計畫、環境景觀設計、社區規劃與設計、都市交通、區域計畫、

實質環境之社會計畫、都市發展與型態、都市環境學、都市社會學、中外建築史、建築理論等學科至

少五科，合計十五學分以上，每學科至多採計三學分，有證明文件者。 

四、普通考試建築工程科考試及格，並曾任建築工程工作滿四年，有證明文件者。 

五、高等檢定考試建築類科及格者。 

考 試 科 目 一般生 
換照 

（註 1）
部分免試 
（註 2） 

全部免試
（註 3） 

專業科目 

1. 建築計畫與設計 ＊ ＊ ＊ 
2. 敷地計劃與都市設計 ＊ ＊ ＊ 
3. 營建法規與實務 ＊ ＊ ＊ 
4. 建築構造與施工 ＊ ＊
5. 建築環境控制 ＊
6. 建築結構 ＊ ＊ ＊ 

註 1：領有國外建築師證書，經考選部認可，並具有建築工程工作 1年以上，有證明文件者。 

註 2：曾任建築工程工作，其服務年資，研究所畢業或大學 5 年畢業者為 3年，大學 4年畢業者為 4年，

專科學校畢業者為 5 年，有證明文件者。 

曾任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講師 3 年以上、助理教授或副教授 2 年以上、教授 1 年以上，講授資格

三學科至少 2 科，有證明文件者。 

註 3：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建築工程科及格，分發任用後，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

構擔任建築工程工作 3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得申請全部科目免試。 

【詳細規則內容請參考考選部公佈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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